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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新聞稅務新聞稅務新聞稅務新聞    101010102222----0000888822221111    

一、 「個人簽訂孳息他益之股票信託，受益人為公司組織之營利事業，相關課稅規

定」。 

二、 未經有權處理機關調查前自動補報補繳所漏稅款，始可免罰。 

三、 自 102 年 1 月 1 日起，個人當年度出售興櫃股票合計在 10 萬股以上，全部的興櫃

股票均須核實課稅。 

四、 個人繳納屬房屋部分之特種貨物及勞務稅，得於計算財產交易所得時認列減除。 

五、 電視節目來賓配合電視公司指定議題發表意見，所領取的酬勞屬薪資所得。 

六、 營業人漏進漏銷係二行為，應分別依法論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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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個人簽訂孳息他益之股票信託個人簽訂孳息他益之股票信託個人簽訂孳息他益之股票信託個人簽訂孳息他益之股票信託，，，，受益人為公司組織之營利事業受益人為公司組織之營利事業受益人為公司組織之營利事業受益人為公司組織之營利事業，，，，相相相相

關課稅規定關課稅規定關課稅規定關課稅規定」」」」    

財政部高雄國稅局表示：公司組織之營利事業，因投資於國內其他營利事業，

所獲配之股利或盈餘淨額，依現行所得稅法第 42 條第 1 項規定，不計入所得

額課稅，其可扣抵稅額，應依第 66 條之 3 規定，計入其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

餘額。 

惟若屬個人將投資之股權交付信託，約定本金受益人為委託人，孳息受益人為

公司組織之營利事業，該營利事業因信託契約獲配之股利或盈餘淨額，因非屬

自行投資產生之收益，依財政部 102 年 7 月 31 日台財稅字第 10100238630 號

令釋，無所得稅法第 42 條第 1 項不計入所得額課稅規定之適用，應計入所得

額課徵營利事業所得稅；其獲配之可扣抵稅額，亦不得依所得稅法第 66 條之

3 規定，計入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餘額。 

該局進一步指出，財政部為避免公司未依上開規定辦理，致漏報所得額或超

額分配股東可扣抵稅額而受罰，特以上揭釋令訂定輔導期，故籲請公司儘速

檢視，若於 102 年 12 月 31 日以前自動補繳所漏稅款或超額分配之股東可扣

抵稅額，及依法加計利息，即可免依所得稅法第 110 條或 114 條之 2 規定處

罰；逾期未辦理者，嗣經檢舉或稽徵機關查獲，則無免罰規定之適用。【#423】 

新聞稿提供單位：審查一科 職稱：稅務員 姓名：謝慧雯  

聯絡電話：（07）725-6600 分機 7122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高雄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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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未經有權處理機關調查前自動補報補繳所漏稅款未經有權處理機關調查前自動補報補繳所漏稅款未經有權處理機關調查前自動補報補繳所漏稅款未經有權處理機關調查前自動補報補繳所漏稅款，，，，始可免罰始可免罰始可免罰始可免罰    

財政部南區國稅局表示，依稅捐稽徵法第 48 條之 1 規定，納稅義務人自動向

稅捐稽徵機關補報並補繳所漏稅款者，需屬未經檢舉、未經稽徵機關或財政部

指定之調查人員進行調查之案件，始可免除各稅法所定關於逃漏稅之處罰。 

該局舉例說明，轄內林姓納稅義務人 99 年度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虛列捐贈

扣除額，經該局查獲，按所漏稅額處 1 倍罰鍰。林君不服，復查主張其已於

101 年 2 月 14 日自動補報並繳清應補稅款，應予免罰。該局以林君係於該局

100 年 9 月 7 日進行函查調閱相關資料後，始補報補繳系爭稅款，尚無稅捐稽

徵法第 48 條之 1 自動補報補繳免罰規定之適用，乃駁回其復查申請。林君仍

不服，提起訴願亦遭駁回確定在案。 

該局籲請，民眾辦理年度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時，務必誠實申報納稅，因一時

疏忽漏未申報，發現時請儘速向稽徵機關補報並補繳稅款，以免稽徵機關進行

調查日在前，而自動補報補繳日在後，仍需受罰。 

新聞稿聯絡人：法務二科 林稽核 

聯絡電話：06-2298098 

彙總編號：10208-1802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南區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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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自自自自 102102102102 年年年年 1111 月月月月 1111 日起日起日起日起，，，，個人當年度出售興櫃股票合計在個人當年度出售興櫃股票合計在個人當年度出售興櫃股票合計在個人當年度出售興櫃股票合計在 10101010 萬股以上萬股以上萬股以上萬股以上，，，，

全部的興櫃股票均須核實課全部的興櫃股票均須核實課全部的興櫃股票均須核實課全部的興櫃股票均須核實課稅稅稅稅    

台南李先生來電詢問，如果於今(102)年出售興櫃股票 20 萬股，係僅就超過

10 萬股的部分核實課稅，還是全部的興櫃股票均須核實課稅？ 

南區國稅局表示，個人證券交易所得自 102 年 1 月 1 日起起恢復課稅，個人當

年度出售興櫃股票合計在 10 萬股以上者屬核實課稅範圍，其全部的興櫃股票

均須核實課稅，應以交易時成交金額，減除原始取得成本及必要費用後之餘額

為所得額，不併計綜合所得總額，按 15%的稅率分開計算應納稅額，由納稅義

務人於辦理年度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時，合併報繳。 

該局舉例說明，假設李先生 102 年 1 月至 12 月間取得興櫃股票 20 萬股(每股

取得成本 10 元)，並於同年 12 月將持股全數出售，每股售價 12 元，支付證券

交易稅 7,200 元及手續費 6,270 元，因李先生於當年度出售興櫃股票在 10 萬

股以上，應全數核實課稅，是李先生 102年度證券交易所得額為 386,530元[(12

元×200 張×1,000 股)－(10 元×200 張×1,000 股)-(7,200 元＋6,270 元)]，應

納稅額 57,979 元(386,530 元×15%)。 

新聞稿聯絡人：審查二科 侯股長 

聯絡電話：06-2223111 轉 8040 

彙總編號：10208-1204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南區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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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個人繳納屬房屋部分之特種貨物及勞務稅個人繳納屬房屋部分之特種貨物及勞務稅個人繳納屬房屋部分之特種貨物及勞務稅個人繳納屬房屋部分之特種貨物及勞務稅，，，，得於計算財產交易所得時得於計算財產交易所得時得於計算財產交易所得時得於計算財產交易所得時

認列減除認列減除認列減除認列減除    

岡山林先生日前來電詢問：個人出售房地，所繳納之特種貨物及勞務稅額（以

下簡稱特銷稅），於結算申報綜合所得稅財產交易所得時，得否列為費用扣除？ 

財政部高雄國稅局岡山稽徵所表示：所得稅法第 14 條第 1 項第 7 類第 1 款規

定，個人出售房屋應以交易時之成交價額，減除原始取得之成本，及因取得、

改良及移轉該項資產而支付之一切費用後之餘額計算財產交易所得，課徵綜

合所得稅。又依財政部 102 年 7 月 5 日台財稅字第 10200086140 號令釋：「個

人出售房屋，繳納屬房屋部分之特銷稅，為移轉該項資產而支付之費用，其

依所得稅法第 14 條第 1 項第 7 類第 1 款規定計算財產交易所得時，得予認列

減除。」是該項特銷稅捐既為出售房屋依法須負擔之稅捐，則其所繳納之特

銷稅屬房屋部分，得於計算房屋交易損益時列報減除。 

該所進一步提醒民眾，若有符合上述情況者，於辦理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

計算房屋交易損益時，別忘記此項減除權益喔！【#422】 

新聞稿提供單位：岡山稽徵所 職稱：稅務員 姓名：楊承川  

聯絡電話：（07）6260123 分機 5486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高雄國稅局 

 

 

 
 



中山通訊中山通訊中山通訊中山通訊 102102102102----0000888822221111    

6 

 

 

五五五五、、、、電視節目來賓配合電視公司指定議題發表意見電視節目來賓配合電視公司指定議題發表意見電視節目來賓配合電視公司指定議題發表意見電視節目來賓配合電視公司指定議題發表意見，，，，所領取的酬勞屬薪資所領取的酬勞屬薪資所領取的酬勞屬薪資所領取的酬勞屬薪資

所得所得所得所得    

南區國稅局表示，電視公司給付所屬頻道談話性電視節目來賓酬勞，依其性質

判斷屬薪資所得非屬執行業務所得，請電視公司於辦理扣繳時正確填報所得類

別。 

該局進一步說明，有關執行業務所得及薪資所得之判斷，須以提供勞務者是否

以專業性勞務或技藝自力營生、負擔資金成本與必要費用及盈虧風險，或純係

受僱提供勞務收取酬勞而定，並非逕以承攬、委任或僱傭等契約形式關係區

分。所以律師、會計師等專門技術人員以專業性勞務自力經營業務之盈餘，屬

執行業務所得。至於「公、教、軍、警、公私事業職工」及其他「提供勞務者」

在職務上或工作上取得之報酬，則屬薪資所得。 

該局指出，節目來賓參與節目錄製，配合指定議題參與討論並發表意見，其提

供勞務之方式，係由電視公司決定，且勞務提供(發表意見)具專屬性，來賓須

自行完成，電視公司與節目來賓間具有從屬及指揮監督關係，符合薪資所得的

特性，與律師、會計師等專門技術人員以專業性勞務自力營生，自行負擔資金

成本與必要費用及盈虧風險等特性有別，因此，其勞務報酬按薪資所得課稅。 

新聞稿聯絡人：審查二科 侯股長 

聯絡電話：06-2223111 轉 8040 

彙總編號：10208-1202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南區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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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六、、、、營業人漏進漏銷係二行為營業人漏進漏銷係二行為營業人漏進漏銷係二行為營業人漏進漏銷係二行為，，，，應分別依法論處應分別依法論處應分別依法論處應分別依法論處    

稽徵實務上，營業人對於銷售貨物未依規定開立統一發票並申報銷售額繳納營

業稅；同時期進貨未依規定取得進項憑證，是屬一行為？或二行為？常發生疑

問，南區國稅局特別以近日發生的案例，詳細說明。 

甲公司 99 年度銷售貨物 7,000 餘萬元，未依規定開立統一發票並申報銷售額

繳納營業稅；同時期進貨亦未依規定取得進項憑證，經國稅局查獲，漏報銷售

額部分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 51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裁處罰鍰 190

餘萬元；進貨未取得憑證部分則依稅捐稽徵法第 44 條規定以經查明認定總額

處 5%罰鍰 100 萬元（處罰金額最高不得超過 100 萬元）。甲公司不服，主張

買賣兩者形式上似為 2 個行為，實際上乃是一體兩面，兩者有相關連之關係，

漏進漏銷應採從一擇重處罰，否則即違反比例原則，提起行政訴訟，但遭行政

法院判決敗訴。 

行政法院判決理由指出，按「……違反作為義務之行為，同時構成漏稅行為之

一部或係漏稅行為之方法而處罰種類相同者，如從其一重處罰已足達成行政目

的時，即不得再就其他行為併予處罰，始符憲法保障人民權利之意旨。」經司

法院釋字第 503 號解釋在案。可知，須係一行為違反數個行政法上義務規定，

或違反作為義務的行為，同時構成漏稅行為的一部分或漏稅行為的方法而處罰

種類相同，而且從其一重處罰已足達成行政目的，才發生從一重處罰的問題。

至於進貨未依規定取得進貨憑證，與銷貨時未依規定開立銷貨發票及申報銷售

額，並不是一行為，且進貨未依規定取得進貨憑證與銷貨時未依規定申報銷售

額間，也沒有同時構成漏稅行為的一部分或屬漏稅行為的方法結果，並沒有從

一重處罰的適用，因而判決甲公司敗訴。 

該局提醒納稅人，除了進貨應依規定取得進項憑證外，銷售貨物時，亦應依規

定開立統一發票並交付給實際買受人，以免被查獲後遭受補稅及處罰。 

新聞稿聯絡人：法務一科 楊稽核 

聯絡電話：06-2298068 

彙總編號：10208-1703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南區國稅局 

 


